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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住院須知 

壹、醫院環境簡介 
一、本院為健保特約地區醫院，主要以醫療保健、社區營造、區域緊急醫療及

感染症防治為主要任務。 
二、本院電話總機 08-7560756，服務台、住院服務中心等專線及服務項目如下 

服務窗口 服務內容 分機 

服務台 人工預約掛號、綜合諮詢服務及引導、輪椅出
借、血壓量測 

205 

住院服務中心 辦理住院手續、住院諮詢服務、住院檢查、住
院衛教宣導 205 

用藥諮詢 藥品的使用方法及相關藥物諮詢服務 256 

復健科 骨、外科相關復健服務 139 

營養室 營養諮詢、營養評估等相關服務 207 
三、本院為提昇您住院期間之生活品質，提供下列之附屬設施及服務，歡迎您多

加利用：  
（一）購物及交通環境：本院地下室一樓設有美髮部、一樓設有百貨部。 
（二）本院各病房均設有健保病房，各樓層病房配置情形如下表 

醫療大樓 

6樓 身心內科病房 

5樓 一般急性病房、加護病房、呼吸治療病房、洗腎室 

3樓 護理之家 

（三）方便用具：提供陪病躺椅、輪椅（請洽服務台及病房護理站）。 

（四）公用電話：一樓設有卡式電話，電話卡可向醫療大樓 1樓百貨部購買。 

（五）其他設施：各樓層設有配膳間，可供應開水、洗衣設備、蒸熱機等，

洗澡熱水全天（早、晚）供應。 

（六）本院不提供、不仲介及不推薦病人照顧服務員服務、殯葬相關之服務，

以及自動轉院時之救護車服務，若有人以本院之名義兜售上述之服務

者，請格外注意。 

四、設施損害或故障時請通知病房護理站聯繫本院水電班實施維修。 

五、交通資訊： 

（一）小黃公車資訊： 

小黃公車 

時刻表 

← 去程週一至週五 路線 返程週一至週五 → 

屏東醫院 
07:26 09:26 

12:56 14:56 
702萬丹線 11:11 16:41 水泉社區 

屏東醫院 
07:19 09:19 

12:49 14:49 
703竹田線 11:17 16:47 

竹田鄉 

公所 

 

小黃公車 

時刻表 

← 去程週六(預約) 路線 返程週六(預約) → 

屏東醫院 07:26 09:26 702萬丹線 11:11 13:11 水泉社區 

屏東醫院 07:19 09:19 703竹田線 11:17 13:17 
竹田鄉 

公所 

預約專線：08-7861818(按市區公車費率收費。) 

112.08.30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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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開車： 

1.國道 1號南下方向接 88快速道路下萬丹交流道右轉台 27省道往屏東

方向。 

2.國道 3號南下方向下麟洛交流道右轉接台 1號省道，經國立屏東商業

技術學院路口左轉往高雄方向，遇復興南路路口左轉，直行約 2公里。 

貳、入院報到 

一、住院流程 

（一）門診病人：若醫師已指示您住院接受治療、檢查或手術，請您於週一

至週五每日上午 8點至下午 17點及週六上午 8點至中午 12點之間，

持健保 IC卡、身分證、入院許可證至一樓住院服務中心服務台辦理住

院手續。 

（二）急診病人：只要持有住院許可證，可隨時至急診櫃檯辦理住院手續。 

（三）軍人住院規定： 

1.軍人住院一律搭伙。 

2.軍人於住院期間，因特殊事由需離院時，依健保法規定辦理請假；若

因病情調整為軍人療養病床，請假依本院作業規定辦理。 

二、您完成住院手續後，會由專人引導您至所屬病房之護理站報到。 

 

參、病房選擇與更換 

一、以健保身分入住健保保險病房者，免付病房費。 

二、若您是以健保身分住院，且願意住進免自付病房差額費之健保病房者，本

院會優先安排提供健保病房，但若健保病房不敷使用時，我們會先告知非

健保病房，您應自付之病房費差額，並在徵得您的同意後，安排住入差價

病房。您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病房等級，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做適

當安排。 

三、若以健保身分入住差價病房者，應依病房差額表按日給付自付差額。有關

健保病房費用(住院日數)之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關

於差價病房另有不同之計算標準，本院會明確告知您或您的家屬，該計算

標準不違反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標準。 

四、當您住入病房後，若想更換病房，請向護理站提出申請，本院會依空床情

形做適當安排。 

五、本院之病房依照病床數分為單人房等級，差額病房收費標準如下： 

◎單人套房（健保自付差額）1200元/日 
※註：上述價格如有異動，以本院網站及現場櫃檯最新公告為標準。 

 

肆、病人權利  

一、得有平等就醫的權利：本院對所有住院病人之權利均一視同仁，不分您的

性別、種族、黨派、地理位置及社經地位，皆能平等接受適當的醫療服務。 



 3 

二、得有拒絕的權利：本院醫事人員均佩戴有名牌或識別證。若未佩戴名牌或

識別證者，您可以拒絕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 

三、得有醫療資訊知的權利：秉持「病人為醫療主體」的概念，在您住院期間，

本院醫師於診治時，應向您或您的陪病家屬解釋病情、檢驗、檢查相關資

訊、治療方針及預後情形。若您對本院醫事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

不清楚之處，本院非常鼓勵您向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發問、要求說明。 

四、得有安全醫療環境的權利：有權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及安全的醫療照護環

境。本院在照護您的同時，也會嚴守保護您安全的相關措施及作為。 

五、得有知情同意的權利：若您需要接受手術治療，本院依規定，會先請您或

您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之前，醫師會先

說明手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只有在取得您

或您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同意下，才會為您手術及麻醉。但若情況緊急，

為搶救病人性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病人手術。 

六、得有隱私權的權利：本院於您就醫過程中所知悉之病情、健康等一切秘密，

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如果您不願意讓訪客查知您住院的訊息，請告知本院。 

七、得有自主決定的權利：本院應您的親屬、陪病家屬之要求，得適時向其解

說您的病情，若您不願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

或您的主治醫師，以利本院處理。 

八、得有受持續照護的權利：有權要求合理的持續性照護。必要時會協助您辦

理轉診或安排居家護理。 

九、得有「預立醫療囑咐」的權利：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對所有住院

病患提供「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及「預立選擇安寧緩和

醫療意願撤回聲明書」，使醫師對不可治癒之末期病人，得在尊重其意願之

情形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急救，僅提供減輕或免除其痛苦之緩解性、

支持性醫療照護措施。 

十、得有獲知器官捐贈資訊的權利：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本院

配合國家衛生政策對所有住院病人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作為決定器官

捐贈之依循，並可讓家屬充分瞭解病人之意願。 

十一、得有申訴的權利：若您對本院之住院服務有任何意見反應時，可向本院

申訴（申訴專線 08-7560752，院長信箱 http://802.org.tw/， QR Code ）。 

 
伍、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 

一、病況告知 

(一) 請您將病情及藥物過敏病史誠實告知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以配合提

供適當之醫療服務。 

(二) 住院期間為維護您的用藥安全，請您不要服用非本院提供之藥品，若

http://802.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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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原持續服用之藥品，請主動送交醫護人員，由醫師判斷是否須繼

續服用，如醫師判斷有重複用藥或影響您用藥安全情形，請您將藥品

暫時送交護理站保管或請家屬帶回家中，以維安全。 

二、同意合作 

(一) 當您辦好住院手續後，醫師會依照您的需要，開具膳食種類醫囑，若

您不想接受醫院提供之膳食，請於報到時，向護理站聲明。如要暫停

供應或變更膳食種類，請於下列時間前通知護理站辦理，早餐於前日

16點前、午餐於 10點前、晚餐於 15點前。 

(二) 請您配合醫護人員進行醫療計畫，如果您無法接受醫護人員安排的醫

療計畫，請將原因告知醫護人員，以便安排其他醫療方式。 

(三) 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如有不明人士推銷任何物品及醫療用品，請

告知護理站。 

三、遵守規定  

(一) 您入院後如要暫時離開病房，請通知護理人員，以免影響治療；欲外

出離院者，請先徵得診治醫師同意，填寫請假單，向護理站辦理請假

手續，若您是健保身分住院，依規定晚間不得外宿（98.04.22公告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7 條）。如請假逾期未歸超過 4 小時或未經請

假即離院外宿者，本院得視為自動出院。 

(二) 本院為維護安全及病人權益，您住院期間如有陪病照護者，請其勿坐、

臥於病床上，未婚者請避免留宿異性病房；如您有訪客請在晚間 10點

前離院。 

(三) 住院期間個人貴重物為防遺失請避免攜入病房，或請自行隨身攜帶妥

慎保管。 

(四) 請您配合維護病房安寧，勿大聲喧囂，以免影響其他病人休息。 

(五) 依菸害防制法第 15條規定，本院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新台幣 1萬

元，屢勸不聽者本院將通報衛生單位舉發；另於指定區域內禁止使用

手機，以防干擾醫療設備。 

(六) 為維護病房安全，任何人不得在病房、浴室、洗手台上烹煮食物，若

有需要可至各樓層配膳間使用蒸熱機。 

(七) 各樓層配膳間設有一般垃圾及各類資源回收桶，請配合本院實施垃圾

分類。 

(八) 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擾亂安寧。 

(九) 本院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法定違禁品，且不得使用未經本院許可電器

品等或其他危險物品。 

陸、住院費用負擔 

一、膳食費除了健保給付之管灌飲食（鼻餵管灌食）由健保給付外，膳食費均

由病人自付，其計算自開伙之日起算，並按日計算，費用為 180元/日。 

二、健保自行負擔費用及不給付項目，依健保局規定。 

三、依健保規定，以下各項全民健保不給付須由病人自費（100.1.26公告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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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二）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三）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

工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四）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六）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七）人體試驗。 

（八）日間住院。但精神病人照顧，不在此限。 

（九）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十）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十一）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柺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十二）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

務及藥物。 

三、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本院均會事先告知病人，並

獲得其書面同意。否則，就該部分，不得向病人收取費用。但緊急情況為

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人或其家屬，不在此限。 

四、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病房護理站或請護理師聯絡社工師(分機

632)洽詢社會福利補助事宜。 

五、病人住院期間在各項費用累計達新台幣 1 萬元時，病房書記會提醒您可先

完成繳費，其餘住院費用於出院時至 1樓入出院櫃檯繳費。自費或健保不給

付病人醫療費用收費標準，依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辦理。 

六、若您是健保身分入院，於診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請配合辦理出院手續，

經通知拒不出院者，依規定應自行負擔有關費用。 

柒、各類證明文書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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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一、您可以依您的自由意願隨時申請出院。但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

出院，您仍要求出院，依醫療法之規定，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

書」後，辦理出院手續。 

二、關於出院手續，病房書記會提供費用帳單及領藥單，請您與書記確認費用

金額無誤後，至醫療大樓 1樓入出院櫃檯繳費，即完成出院手續。 

三、醫事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之自我照顧上注意事項、

門診回診或轉診事宜，並儘可能提供後續照護相關資訊。 

四、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病人完整之治療時，會

建議病人轉院，並填具病歷摘要送交病人。但針對危急病人，本院仍先為

適當之急救處置，始將病人轉診。 

五、經本院醫師診斷應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通知

您辦理出院並協助您轉介。您可持本院開具之轉診單及病歷摘要，至適當

照護層級的醫療院所或機構，繼續接受照護。 

玖、本住院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另令補充修訂之。 


